
图片据山西晚报

本版长期向读者征稿， 稿件字数在 1000 字左右。

来稿要求内容真实、 寓理于事； 也可以是作者对某一社会现象或

问题发表的观点和建议， 我们将每周刊登在本版。

来稿请发送 e-mail 至： kokomi621@sohu.com。

5 月 31 日， 山西法院对 12

人跨省拐卖儿童、 收买被拐卖儿

童一案进行宣判，被告人王喜娥、

刘利萍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

刑。 2015 年开始，山西籍被告人

王喜娥、 刘利萍母女二人及一些

家庭成员为谋取非法利益， 通过

各种途径收买数量众多的婴儿，

并通过他人将婴儿送往山东进行

贩卖。 （6 月 2 日中国之声）

人贩子拐卖小孩， 导致他人

家破人亡悲剧的行为早已丧失了

人性底线。 对于这种泯灭人性的

犯罪行为， 确实有必要给予严厉

的惩戒。 但从长远来看， 非常有

必要融入技术手段， 提升打拐防

拐体系的科学性。

在严惩人贩子之余， 理当构

建一套便捷、 科学、 有效的防范

机制， 尽最大限度挤压人贩子活

动空间， 最大限度提高发现被拐

儿童的概率。 如在美国就存在名

叫“安珀警戒” 的系统。 当确认

发生儿童失踪案时， 使用美国紧

急警报系统 （EAS）， 通过商业

广播电台、 卫星电台、 电视台，

以及有线电视向全国发布失踪儿

童及疑犯的信息。 据统计， 自

1996 年投入使用以来， “安珀

警戒” 已经至少解救了 670 名失

踪儿童， 美国的失踪儿童寻回率

从 1990 年的 62%， 增长到如今

的 95%以上。

为此， 我国也建成了中国版

“安珀警戒”， 即公安部儿童失

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此外，

一些商业 APP 或互联网平台也

上线了失踪儿童寻找信息， 相关

民间公益组织也投入了大量人

力、 物力、 财力来构建平台。 但

遗憾的是， 一些平台由于更新滞

后、 信息搜集功能有限， 没有能

够发挥好及时发布、 扩散信息等

功能。

其实，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

下， 国内的打拐、 防拐、 寻找失

踪儿童系统理当更先进完备。 不妨

以公安部门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

布平台为基础， 有效整合相关资

源。 当发生儿童失踪案件时， 第一

时间通过该平台发布信息， 并通过

报纸、 电台、 电视台、 手机短信、

电子屏、 公交、 地铁电视、 超市、

商场、 游乐园、 医院等渠道发布信

息。 同时向用户下载量、 使用量大

的 APP 和导航软件推送该信息，

甚至可向所有 APP 推送该信息，

确保第一时间内将失踪儿童信息全

面无遗漏地扩散。

此外， 有必要构建无孔可钻的

户籍制度和出生证管理体系。 禁止

胡乱开具出生证明， 不得为没有住

院手续和医护证明的婴儿开具出生

证明。 严格规范新生儿户籍申报流

程， 当出生证明有瑕疵时， 理当以

亲子鉴定为申报户口依据， 并录入

该新生儿 DNA 等信息， 以免被拐

儿童“被上户口”。 同时， 及时采

集失踪儿童父母 DNA 信息， 以便

有效与数据库内的信息进行比对研

判。 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参与到防拐

打拐中来， 增加发现失踪儿童的希

望， 切实避免儿童失踪、 被拐的悲

伤故事。

今年 4月， 年仅 3 岁的童模

妞妞被妈妈踢踹的视频在网络热

传， 视频中还有“你马上把包给

我捡起来， 我在拍的时候你最好

少惹我” 的斥责声。 月收入两三

万元， “红的孩子” 一年挣一套

房， 童模再次吸引了大众视线。

如何保护“镜头下的童年” 不受

侵害？ 近日，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

区人民检察院会同滨江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共青团杭州市滨江区

委员会出台 《关于规范童模活动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

据悉， 此举在全国尚属首例。

（6 月 2 日 《法制日报》）

时下父母对子女成长过度干

预的现象并不少见， 但“童模”

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不言而

喻的， 一方面， 让孩子置身于这

种商业活动， 会在无意识中强化

孩子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望， 不利

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另一方

面， 过于暴露的衣着， 对儿童的

心理， 特别是性发育也带来不利

影响。

目前国内童模市场广阔， 一

些较红的童模收入不菲， 甚至一

年能挣一套房。 而市场火热的背

后， 却是包括家长、 商业机构对

儿童权益的漠视。 孩子走上 T

型台， 着实能让各种展会火一把，

对于某些缺乏道德血液的商家而

言， 在利益驱动之下， 把社会责任

感抛之脑后， 就顾不上对未成年人

身心的呵护和权益的尊重了。

然而， 作为父母， 总该有清醒

的认识， 不能在社会浮躁的浪潮中

随波逐流。 将孩子过早带入成人世

界、 商业舞台， 或许能满足家长一

时的虚荣心， 让家长获得短期的物

质利益， 但从长远来看， 只会剥夺

孩子的童真与天性， 让孩子形成功

利错误的价值观。 不管童模参与车

展等商业活动是不是像个别母亲所

言“通过走秀， 可以让孩子身体更

健康， 性格更开朗”， 都为法律所

不容， 没有商量余地。

展会的推广和宣传， 对于主办

方来说固然重要， 但绝不意味着可

以为了追求所谓的“亮点” 而去哗

众取宠， 甚至拿孩子作道具， 要知

道， 组织未成年童模参加商业活

动， 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违法行

为。 《劳动法》 明文禁止任何单位

或个人雇用未满 16 周岁的少年儿

童。 而 《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禁止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

康的表演等活动”。

总而言之， 无论活动主办方的

出发点何在， 利用孩子作为童模的

炒作点， 都应受到舆论的一致谴

责。

5 月 29 日， 上海市 16 家单

位联合发布 《关于建立涉性侵

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

的意见》， 明确加强对与未成

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从业人员的

管理， 在教育、 医疗、 训练救助

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行业开

展入职审查时， 将对拟录用人员

是否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情

况进行强制查询， 一旦发现有相

关记录， 将不予录用。 这是全国

首个省级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

从业限制制度。 （5 月 30 日央

广网）

近年来， 一些不法人员利用

职业便利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频

频发生， 给受害未成年人及其家

庭造成了严重伤害， 同时也严重

损害了相关行业的声誉和社会形

象。 上海市 16 家单位出台“全

国首个性侵人员从业限制制度”，

对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加以

限制， 禁止他们从事直接接触未

成年人的相关职业， 应该说为广

大未成年人构筑了一道保护网，

让广大未成年人能够安全、 健康

地成长。

从已经暴露出来的未成年人

性侵案件看， 违法犯罪的情节触

目惊心， 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也

极其严重。 因此， 为了呵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有效预防和遏制

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已迫

在眉睫。

性侵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人

员通常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和隐蔽

性， 这也是他们可能再次实施性侵

行为的主要作案动机之一。 如果不

对记录在案的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

的从业加以限制， 就有可能再次

“诱发” 其实施同样的违法犯罪行

为。 因而，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再

犯的可能性高， 在严打同时做好再

犯预防很有必要， 对涉性侵违法犯

罪人员进行从业限制， 让他们无法

直接接触到未成年人， 相当于给未

成年人构筑了一道安全保护网， 可

以有效阻挡一双双充满罪恶的黑

手。

根据上海市出台的意见， 将对

未成年人负有监护、 教育、 训练、

救助、 看护、 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企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纳入管理范

畴， 包括幼儿园、 中小学校等教育

机构，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 儿

童福利机构， 对象为未成年人的培

训机构、 医疗机构、 文化体育场所

等等。 除对教师、 医生、 教练、 保

育员等直接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

责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外， 这一制

度还将保安、 门卫、 驾驶员等不具

有特殊职责， 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条件的其他工作人员纳入适用

对象。 同时， 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

行业的用人单位招募的志愿者在入

职前也需进行审查。 可见， 性侵从

业限制涉及的单位和行业可谓“全

覆盖”， 对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将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上海出台性侵从业限制制度是

一次积极的探索， 此举具有现实示

范意义， 值得各地借鉴和大力推

广。 期待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布下这

道未成年人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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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从业限制”构筑未成年保护网

靠“童模”博眼球是哗众取宠

严惩人贩子还应升级防拐体系

□丁家发

□吴学安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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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发‘扶贫猪’， 还要我们自己

出 200元的运费……” 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中山乡群众向市

脱贫攻坚专项巡察组反映问题线索。

依据巡察组移交问题线索， 芒市纪委

监委迅速成立核查组， 查清了事实，

揪出了一名“揩油” 的村防疫员， 一

名当“甩手掌柜” 的乡主任科员， 一

名当“差不多先生” 的副乡长。 （6

月 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百家讲：

应该说， 扶贫帮困的主要目的，

除了要解决困难群众的温饱问题之

外， 关键是要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将
扶贫扶到 “点子” 上， 因人而异， 因

地制宜， 扶困难群众之所需， 而绝非

千篇一律地送物资和金钱。 从这个意
义上讲， 云南德宏有关部门给农民发

“扶贫猪”， 帮助他们发展养殖业， 扶
贫的方向并没有错 ， 也扶到了 “点

子” 上。 问题在于， 扶贫是 “雪中送

炭”， 而不是 “雪上加霜”。 发 “扶贫
猪” 赚差价、 索运费， 便是 “雪上加

霜”。

出现这样的情况， 值得地方政府

及涉农部门反思。 对国家和地方投入

的扶贫项目资金， 要加强使用情况的
审计和跟踪管理。 如果发现有地方存

在克扣、 截留和侵占扶贫项目资金等
违规行为， 不仅要严厉查处直接责任

人， 还要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实行

责任追究， 以此倒逼地方敬畏国家扶
贫政策， 将宝贵的扶贫资金真正用在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刀刃上； 特别
是 ， 扶贫工作要精雕细刻 ， 注重细

节， 保障贫困群体的切身利益， 让他

们真正感受到扶贫的力量， 最终彻底
摆脱生活的困境。 ———张连洲

“痰”：

5月 30日， 万宁市大茂镇一名 4

岁半的男孩坐幼儿园的校车去上学，

却被老师和校车司机遗忘在密封的校

车里， 等到被发现时生命垂危。 抢救

两天后， 6 月 2 日不幸离世。 （6 月

2日 《新京报》）

百家讲：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防范

这种悲剧， 并不像攻克高端科技那么
复杂， 只要落实一些监管措施， 便可

杜绝悲剧重演。 关键是， 一些幼儿园

该做的没有做到位， 留下安全漏洞与
隐患； 一些监管部门也没有落实相关

的监管措施和监管责任， 几道该守住
的关口都被忽略， 没有一个人把好自

己的那一关， 导致接送幼儿的某个环

节 “失守”， 就酿成了悲剧， 怎么不
让人心痛呢？

当然， 面对已经发生的孩童坐校
车 “被遗忘 ” 悲剧 ， 不能局限于问

责， 必须从 “被遗忘” 中吸取 “血的

教训”，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建立
起安全防范制度， 防患于未然。 一方

面建立接送幼儿陪同员制度， 细化监
管责任。 用校车接送幼儿， 必须配备

陪同员， 不能由司机一人接送幼儿，

陪同员必须在接送幼儿时做好登记工
作 。 同时 ， 要在校车内安装报警装

置， 教幼儿一个人独处时学会按键报
警等。 只有这样， 全面落实相关的防

范责任和监管责任， 幼童 “被遗忘”

的悲剧才能减少甚至杜绝。

———玫昆仑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